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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： 

近日，国务院印发《全民健身计划（2021－2025 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计划》），就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全民

健身更高水平发展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作出部署。 

点评： 

新《全民健身计划》出台，政府继续大力推进全民健身。国家为提高国民健康素质，近年来出台多项

政策助推体育产业发展。2014年国务院印发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4〕46号）；2016年《全民健身计划（2016-2020年）》、《体育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等政

策面世；2020年新冠病毒席卷全球，为减少疫情对体育产业影响，国家印发了《关于大力推广居家科

学健身方法的通知》。2021年适逢“十四五”开端，国家再次发布《全民健身计划（2021－2025年）》。

《计划》明确，到2025年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，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利，健身热情

进一步提高，各运动项目参与人数持续提升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.5%，县（市、区）、

乡镇（街道）、行政村（社区）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，每千人拥有社会

体育指导员2.16名，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。 

政策加持下，健身人口渗透率有望继续提升。目前，我国人均医疗保健类支出逐年上升，国内居民亚

健康呈现蔓延趋势，推动全民健身势在必行。随着社会发展，观念逐渐转变，人民群众通过健身促进

健康的热情日益高涨，我国健身市场有望继续蓬勃发展。根据三体云动，2020年我国大陆地区健身

人口渗透率约为5%，而美国和欧洲的健身人口渗透率分别为15.2%和8.1%。对标发达国家，我国健身

人口渗透率仍有1.6倍-3倍的增长空间，未来市场广阔。 

全民健身风向再起，利好健身相关行业。（1）《计划》提及，要新建或改扩建2000个以上体育公园、

全民健身中心、公共体育场馆等健身场地设施，补齐5000个以上乡镇（街道）全民健身场地器材，

配建一批群众滑冰场，数字化升级改造1000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。加大全民健身场地的设施完善

和器材补给，有望推高国内健身器材的需求，有利于健身器材行业进一步发展。（2）合适的健身设

备可以使得健身运动事半功倍。此次《计划》目标，“十四五”时期的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将比

“十三五”时期高出1.3个百分点，体育锻炼人数增加将使得运动者所需的运动装备需求上升，促进

运动服饰、运动鞋、鞋套、运动护具、放松恢复工具、导汗带等专业健身装备的销售。（3）随着科

学健身运动的兴起和发展，辅助健身效果的运动营养食品也随之发展。运动营养食品能够帮助提高

运动效果及保护运动员健康，其中，蛋白质类产品为运动营养食品的主流。健身人口的增加，需要进

行蛋白粉类运动营养食品补给的人数也将增加，从而带动运动营养食品行业的持续发展。 

投资策略：国家提出全民健身计划十余年，“十四五”《全民健身计划》将继续进一步推进国家体

育产业发展，拉动运动健身渗透率提升，利好健身相关行业。建议关注英派斯、舒华体育等健身

器材公司，以及优势运动品牌和运动营养品公司。 

风险提示：市场竞争加剧、新冠疫情恶化风险、产品销售不及预期、健身人口渗透率不及预期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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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： 

公司投资评级 

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，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%以上 

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，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%-15%之间 

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，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±5%之间 

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，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%以上 

行业投资评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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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，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±5%之间 

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，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%以上 

风险等级评级 

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、财经资讯、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

中低风险 债券、货币市场基金、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

中风险 可转债、股票、股票型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

中高风险 科创板股票、新三板股票、权证、退市整理期股票、港股通股票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

高风险 期货、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

本评级体系“市场指数”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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